
今天是第53个全国“学雷锋纪念日”，雷锋精
神也自然成为各界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大家一
致认为，雷锋精神永不会落幕。如何鼓励群众学
雷锋，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代表委员
们纷纷表达了对“雷锋精神”，以及与之相关慈善
立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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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53个全国“学雷锋纪念日”
代表委员热议：

希望出现更多献爱心平台

“学雷锋做好事，现在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慈善公益事业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立法规范”。全国政协委员王名认为，慈
善法的出台，可能会是个慈善行业重新洗牌的好机会，打破既有利
益格局，建立新的秩序形式，给更多的民间慈善组织生存空间，能
保持慈善的开放和多元化。

“但慈善组织开展信托活动需要有一定的资质和专业的能
力。建议最好在金融活动相对活跃的领域，或由具有专业金融团
队的机构来参与慈善信托，分层次、分领域、分地区开展试点，而非
所有基金会一股脑蜂拥而上。”

监管队伍建设也是王名委员特别提到的一点，在他看来，对慈
善组织的监管要求有一定的执法能力和相应的专业团队。与此同
时，有效的举报与受理机制也非常重要。

“慈善法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有可能在总体上提出一个
新的框架。我觉得这是大家对慈善法的主要期待。”王名委员坦言，

“后慈善法时代”仍需更多关注，慈善法颁布后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尽
快地启动调整。如体制的修订、政策的调整、新制度的建构等。

“每个人都应该学雷锋。但目前我们的慈善公益事业
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慈善立法很有必要”。毕小彬告诉
记者，慈善公益事业首先就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很多
想做好事的人，希望去帮助或捐助一些贫困者，可惜找不
到合适的捐助对象。而需要帮助的人，也找不到合适的捐
助者”。

“这其中也是因为社会上一些小的慈善公益组织，面临
信任危机，所以一定要在法律层面加以完善，增加慈善事业
的透明度，提高慈善公信力”。毕小彬认为，之前李克强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畅通无
阻”就是对慈善事业最好的概述。

“现在很多慈善组织，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管理方法和法制的
制约，所以慈善必须要立法。只有慈善立法了，捐助者的钱才
能操作透明，解决慈善失信问题。才能真正让善心与善款，有更
具体的落脚点和可持续性”。

此外，毕小彬认为，应该普及“公益之心人人皆有”的理念，让
这份事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并打通捐助者与捐助对象的各个
环节，相信我国的“雷锋们”会更多。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审议慈善法草案，这一议程也
让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十分期待，在认真翻
阅完慈善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后，她就草案中个别规定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

“草案第二十六条提到，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
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
织合作开展公开募捐，募得的款物由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管理……建议做些修改。”刘丽表示，“谁家都有可
能遇到突发事情的时候，特别是重大疾病。学雷锋做好事，
谁都会遇到点困难，能帮都会尽力帮忙。但是慈善法一出
台后，如果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没有跟一个有公开募捐资质
的慈善组织合作的话，他发起的募捐便成了违法行为，便不
能以个人名义发起募捐，是有些不合理的。”

“现在求助渠道很有限，而大的社会公益组织基本都有自
己的定向公益活动，小的慈善组织对大的资金捐助也无能为
力。”刘丽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老百姓往往出于无奈只能自
己发起募捐。但是如果用法律制止这种行为，就切断了他们
唯一的求助渠道。

“我自己也注册了一个公益组织，我身边也有很多做公
益的人，出台慈善法我还是蛮高兴的。”刘丽认为，中国人不
缺爱心，而是缺少献爱心的平台，“希望慈善法的出台能鼓
励更多慈善组织的出现，引导、鼓励、保护、监管更多的人加
入慈善活动，去真真正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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